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
ST-2026-21 

12 May 2026 
 
 

提醒入境新加坡須具備黃熱病疫苗接種證明 
 

親愛的旅遊同業夥伴， 

 

1. 為防範黃熱病傳播入侵新加坡，凡於抵達新加坡前六日曾前往下列黃熱病傳播風險國家（不論

其區域、城市或地區）的所有旅客，包括新加坡居民，均須持有有效之黃熱病疫苗接種證明；於

這些國家機場轉機超過12小時之旅客亦需持有該證明文件。 

 

黃熱病傳播風險國家 

 

 

2. 國際黃熱病疫苗接種證明書於接種後十日生效，且有效期延續終生。 

 

3. 未持有效黃熱病疫苗接種證明書之旅客，將自離開有黃熱病傳播風險國家之日起進行六天隔

離；非新加坡居民若拒絕隔離，將被拒絕入境新加坡。 

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Page 2 of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4. 請參閱ICA網站 (https://www.ica.gov.sg/enteranddeparting/before/yellow) 以了解有關新

加坡入境所需黃熱病疫苗接種規定之詳情，以及MOH網站 

(https://www.moh.gov.sg/diseases-updates/yellow-fever) 以獲取更多關於黃熱病的資訊。 

 

 

敬請通知相關人員，並提醒旅客，謝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新加坡航空台灣分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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